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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4_BB_8E_E4_c39_287104.htm 分类是文书材料立卷

的核心，立卷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方法是否科

学、合理。在近几年对机关文书材料立卷的检查、指导工作

中，笔者发现，这始终是机关文书部门或档案部门无法逾越

的鸿沟。因此，笔者想就这一问题浅谈个人之见解，以求与

同行共同探讨。 一、分类和组卷的基本含义 分类是人们认识

思维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基本方法。客观事物

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事物

发展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时，为了能更准确地认识和掌

握事物的本质，人们便按一种标准或一个角度来对事物进行

划分。划分出的每一类都从属于这一事物，都是从不同的侧

面反映了事物的属性，种类之和正好等于这一事物。例如，

从性别分，人可分为男人和女人，从所有制形式分，企业可

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

业等。根据分类逻辑性规则，按同一标准所划分出来的类，

类与类之间必须互相排斥、不能交叉、重复或包含，下位类

之和等于上位类，并且同一次分类只能采用一种标准。 在档

案工作中，有许多分类概念，如信息分类、概念(种类)分类

、实体分类、全宗分类、年度分类、组织机构分类和问题分

类等等。这里，笔者所着重谈的是在档案实体分类中，经过

了全宗和年度分类后的组织机构和问题分类是以一个单位一

年的文件为整体，根据文件内容特点，把文件划分成若干类

别和层次的过程。组卷是指在分类的基础上把具有共同特点



或密切联系的文件组合成案卷的过程。这就是文件分类和组

卷的一般含义。 二、分类与组卷的关系 在文书立卷理论中，

分类与组卷的方法、原则各自不同，不难区分。但在立卷实

践工作中，常出现对文件分类与组卷方法中采取的分级别、

作者、文种、保管期限等分类在概念上模糊不清，运用起来

前后冲突，使案卷质量大打折扣。因此，正确理解文件分类

与组卷的关系对立卷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1、分类是组卷的

前提 首先，分类是档案管理的基础。在档案管理工作中除了

进行全宗区分、档案门类区分、年度区分外，还必须对档案

划分“类别”，因为文件在经过全宗、门类、年度分类后、

文件依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此时组卷，结果必然造成

案卷内容混杂，也使日后案卷的排架、编目等许多工作难以

进行，这对规范管理极为不利。其次，分类的类目是档案馆(

室)检索文件的第一要素。一般情况，利用者查询档案，提供

线索往往是一份文件的具体作者或内容或时间或文种等特征

，而案卷很少能直接反映某份文件的具体特征，因为案卷是

一组文件的集合，案卷反映的只能是一组文件的共同特征而

非一份文件的具体特征。因此，档案馆(室)检索文件的第一

步只能从这份文件所从属的类的一至几个案卷中去查找，也

就是说第一步工作是先判定文件从属的类，然后，在确定的

类中再通过其他特征检索文件。因此，类目成为检索文件的

第一关口，如果在文件集合前，没有明确的类目统帅，检索

文件只能是大海捞针。 2、组卷是在分类的基础上文件的组

合即再次分类 文件按一种标准分类后，在几个大类之间，应

该是互相平行的关系，其内容互不交叉、重复或包含。在这

个基础上，才能进入组合案卷的过程，组合案卷时一个类接



一个类进行。在一个类内，可以按文件作者(级别)、问题、

名称等特征组合(再分类)或几个特征联合运用。最后，根据

保管期限和文件数量的多少，在一个类内组合成一卷或数卷

。然后依次进行，直至完成每个类内文件的组合。 由此可见

，分类与组卷实质是立卷工作中一前一后的两个步骤，是对

文件进行分类和再次分类的过程。分类在前，是组卷的前提

，组卷在后，是分类的延伸既再分类。分类重在区分，是通

过演绎法把文件分割成个性互不相同的类，而组卷重在合并

，是通过归纳法把共性文件组合在一起。 三、组卷的原则、

方法不能违背分类的原则、方法 根据分类的逻辑性要求，类

目之间不能互相交叉、重复或包含，而且同一次分类必须只

能使用同一个标准把文件划分完毕。因此，在组卷中，应保

证不能违背分类的原则。然而，事实上，违背现象在立卷工

作随处可见。例如： 例1： ×××局关于年度(半年)工作、专

项整治工作、反腐败工作、计划生育工作的总结、计划 (卷1) 

×××局关于计划生育指标，廉政建设，×××问题的通知

、规定、办法 (卷2) 从卷1、卷2中我们发现，卷1中的反腐败

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分别与卷2中的廉政建设、计划生育指标

是同属纪检监察和卫生两大类，这显然是违反了分类中不能

交叉、重复这一原则规定的。 例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禁毒扫黄、农村工作、×××工作的通知、办法 (卷1) 中共海

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刑事犯罪、计划生育、×××工作的通

知、办法 (卷2) 中共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边境检查、城市规

划、×××工作的通知、办法 (卷3) 海口市××局(本单位)关

于扫黄打非、拨付经费、×××工作的通知、办法 (卷4) 从

卷1到卷4中，同样发现，禁毒扫黄、刑事犯罪、边境检查、



扫黄打非是同属于政法类，却分别组合在四个案卷中，同样

犯了例1的错误。 以上两例案卷中之所以存在问题的交叉、

重复，关键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分类思想和在同一次分类中采

取了两种标准。例1，既有按问题分类，同时又有按文件名称

分类。例2，既有按问题分类，又有按作者分类。其共同点是

把组卷方法中的文种和作者特征作为另一部分文件分类的标

准，把文件的名称即总结、计划(例1)和文件作者的级别(例2)

直接作为另一部分文件分类的标准。这违背了原来整体文件

应以一种标准即问题标准划分类目的逻辑性要求，不懂得按

文种或作者特征的组卷方法只能在同一个类别(问题)内的文

件组卷时使用，而不能跨类使用。不懂得组卷只能以分类为

前提的要求，把属于第二步骤的组卷方法直接应用到属于第

一步骤的分类方法中，结果造成案卷内容重复、交叉，最终

会导致检索文件的繁琐和遗漏。 四、以类为先、兼顾其他 在

实践过程中，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单位，其文

件数量少而文件内容多，并且同时又有不同的保管期限。如

果按分类的理论，首先就必须进行大类划分、然后在各大类

之下根据文件特征组合案卷，这时，类内文件必然很少，甚

至组成一个案卷都很难，如果先照顾保管期限，那么，卷内

文件内容必然很杂，如： 例3： ×××局关于一九九七年度

目标责任制工作、人员任免、×××问题的总结、通知(永

久) (卷1) ×××局关于一九九七年半年度目标责任制工作、

人员任免、×××问题的总结、通知(长期) (卷2） ×××局

关于一九九七年三月份目标责任制工作、人员安排、×××

问题的总结、通知(短期) (卷3) 这种案卷，从正确划分保管期

限、便于日后档案管理方面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利用的角



度来说，达不到快速检索文件的目的。我们知道，评价利用

工作好坏的三个标准：一快、二准、三全，从上面的案卷中

，利用者如果想查找有关某局某年目标责任制工作贯彻落实

情况的文件或人员任免文件时，提供利用的人员只能是把所

有案卷调取出来，才能保证检索到利用者所需档案，同时也

容易割断一组文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性。立卷后，如果要查找

某一份或某一方面文件，还要查看所有的案卷，我认为没有

真正达到立卷的目的，甚至可以说与立卷目的背道而驰。对

于这种实际情况，立卷时还严格区分保管期限已无意义。如

：把一单位有关人员任免、奖惩的文件严格按保管期限表的

规定，分为永久、长期或短期是不实际的。因为日后利用者

查询档案，一般就说查×××任免文件，不会说属于永久、

长期或短期的人员任免文件，档案馆提供利用人员一般也很

难一下子判定×××任免的文件是属永久、长期或短期，特

别对时间久远的档案，更难判定。他只能判定×××任免文

件属于机构、人事任免类的案卷。因此，从便于提供利用的

角度，合适的做法应当进行简单的分类，把同一类或相近的

两、三个类的全部文件组合成一卷，即使个别文件保管期限

短，但也只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保证同类文件不分散

，在利于检索、利用的快、准、全的情况下，才适当照顾其

他特征。否则，将失去立卷的意义。 所以说，分类是整个立

卷工作的核心，是立卷成败的关键。只有明确发类为先，组

卷在后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好分类与组卷方法的具体运用

，这样，案卷的质量才能经得起提供利用工作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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